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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               
 

沪经信都„2020‟1083号 

  

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开展第二届 
“上海设计 100+”征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经委、商务委、信息委，相关区文创办，相关高校、行业组

织、园区、重点企业： 

上海于 2010 年加入联合国“创意城市网络”，定名为“设计

之都”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，在首届“上海设计 100+”

引发热烈反响基础上，现启动第二届“上海设计 100+”征集工作，

进一步宣传推广上海设计力量，打响“上海设计”品牌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征集范围 

在沪各类企事业单位于 2020 年度完成的设计产品、设计案

例、设计事件。欢迎长三角地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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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通过设计引领，赋能产业创新发展、点亮群众美好生活、

服务城市建设管理、洞见未来发展趋势。鼓励通过设计创新，带

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、促进跨界融合和可持续发展。 

1.设计产品：应实现生产，包括但不限于航空航天、交通工

具、机械设备、智能机器人、海工装备、节能环保、智能家电、

家具家居、服装服饰、美妆护肤、工艺美术、文创产品、文体办

公、适老及儿童用品、食品休闲、医疗健康、智能可穿戴、电子

通信、智能终端、集成电路、设计软件、数字内容、人工智能等

类别。 

申报概念作品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升级需求，并具有

前瞻性。 

2.设计案例：应已落地，在工业、数字、服务、建筑等领域，

以设计为引领的示范性项目或整体解决方案。 

3.设计事件：对社会民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设计事件；对推动

设计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。 

二、申报工作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申报成果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有关技术、标准等规定。 

2.申报成果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违法违规情形。 

3.鼓励一个单位申报多项设计成果，同一成果只能由一个单

位申报。 

4.申报单位须遵纪守法，近两年内没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

正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。 

（二）申报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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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组织发动。请各区级主管部门，相关高校、行业组织、园

区、集团企业广泛发动本区域、行业、系统内单位积极申报，并

鼓励为申报单位填写推荐意见。 

2.线上提交。请申报单位登录上海创意城市官网，选择“上

海设计 100+”模块在线填报，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提交。

（网址 http://www.creativecity.sh.cn/） 

3.纸质提交。申报单位从在线系统中导出申报表，A4双面打

印，连同附件材料，左侧装订，一式一份，签字盖章后于 2021年

2 月 8 日前提交至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。欢迎至现场提交，接受

快递，纸质材料不退还。 

（三）榜单遴选 

组织第三方专家团队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结合公众投票情

况，最终遴选出本届“上海设计 100+”。 

三、支持机制 

入选“上海设计 100+”的单位将获得： 

1.荣誉证书。 

2.入选的设计成果可使用“上海设计 100+”标识。 

3.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统一发布和推广。 

4.申报上海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、上海市促进文化

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等予以重点关注。 

5.申报市级设计引领示范企业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、市级设

计领军人才等予以重点关注。 

6.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、中国优秀工业设计

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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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优先参加本市官方组织的创意设计宣传推广活动。 

8.纳入本市创意和设计产业重点关注和服务企业范围。 

为积极组织申报的区级主管部门，相关高校、行业组织、园

区、重点企业等设优秀组织单位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政策咨询：创意和设计产业处  杜陈惠 23112645 

材料提交及申报咨询：陈海蓉、王子娟 65116008-8029 

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477号创智科技中心 2号楼 15楼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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